附件

附件材料参考清单

1.不少于3个月的在川缴纳社保证明材料（注：时间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不能提供社保材料的需说明理由，并提供在川个税缴纳等证明材料）；

2.企业还需出具自筹资金能力支撑材料（以下材料之一：3月末或4月末企业财务报表、3月末或4月末银行对账单），财务数据涉密的单位除外；
3.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申报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，需在附件中上传有工商档案章的公司章程复印件；

4.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申报必须上传税务系统导出的2023年度、2024年度、2025年度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
5.符合其余申报条件的证明材料（如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和验收书、获得专利、发表论文、融资关键页证明材料等）；

6.相关任职、兼职证明材料（如有）；

7.科技伦理审查报告（如有）；
8.国省级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必须上传由大学科技园开具的证明材料。
注：申报书正文和附件均不得填写和上传涉密内容，不允许将涉密材料部分遮挡后上传。如未在申报截止前按规定上传附件材料将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

